
医护人员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态度的质性研究

张盟1,余丽娜2,张春华1

Qualitative
 

study
 

on
 

disclosing
 

medical
 

adverse
 

events
 

and
 

errors
 

among
 

medical
 

staff Zhang
 

Meng,
 

Yu
 

Lina,
 

Zhang
 

Chunhua
摘要:目的

 

探讨医护人员对于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态度,为制定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相关规范与制度提供参

考。方法
 

采用目的性抽样选择4名医生和12名护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。采用Giorgi资料分析方法进行资料分析。结果
 

提炼出

5个主题:主动告知实践的复杂性及心理体验,支持主动告知但仍有所顾虑,因为主动告知存在阻碍,对主动告知的建议与需求。
结论

 

医护人员对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多持支持态度,但仍有所顾虑。主动告知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,阻碍因素主要有

害怕卷入纠纷和经济赔偿、害怕失去患者信任、害怕责备、害怕对科室和医院造成负面影响。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应受到

医疗机构管理者的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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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美国医学研究院(Institute
 

of
 

Medicine,IOM)在
1999年发表的《孰能无过:构建一个更安全的卫生体

系》指出,每年有超过百万人经历过医疗差错,其中

4.4~9.8万人死于医疗差错,说明医疗环境中存在

相当程度的疏失和风险[1]。当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发

生时,医护患沟通是必不可少的。主动告知被认为是

处理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重要环节[2]。许多发达国

家都已明确医护人员有主动告知医疗不良事件的伦

理义务并制定了相关的规范和制度。主动告知要求

医务人员将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通知患者及其

家属,道歉或表示遗憾,对发生的情况作出解释,说明

对患者可能造成的后果,并讨论为防止再次发生所做

的改变[3]。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是较为敏感的议题,通
过访谈能深入了解医护人员的真实想法。鉴此,本研

究采用质性访谈法探索医护人员对于主动告知医疗

安全不良事件的态度,旨为为制定告知医疗安全不良

事件的相关规范与制度提供参考,以促进医患、护患

关系和谐发展,保障患者安全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 2018年9~12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法选

择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作为访谈

对象。纳入标准:①取得执业资格证;②工作在临床

一线,从事临床工作1年以上;③经历过医疗安全不

良事件或医患纠纷;④能够充分表达感受;⑤知情同

意参与本研究。遵照动态抽样及信息饱和原则[4],最
终访谈护士12名(N1~12),医生4名(D1~4)。访

谈对象女14人,男2人;年龄26~43(32.44±5.34)
岁;护士9人,护士长3人,医生3人,科主任1人;大
专1人,本科9人,硕士5人,博士1人;初级职称8
人,中级7人,高级1人;工作年限1~3年2人,4~6

年4人,7~9年2人,≥10年8人;内科9人,外科5
人,重症医学科1人,急救中心1人。
1.2 方法 研究者先与受访者取得联系,约定访谈

时间,访谈地点选在交谈方便、不受干扰的办公室。
访谈前使受访者明确本研究中的医疗安全不良事件

主要是指医护人员的疏失导致的不良事件。访谈提

纲内容: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经历(是否向

患者/家属告知、结果、影响);对主动告知患者/家属

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观点及看法(是否应该告知,原
因是什么,由谁告知,哪些需要告知,在哪告知,如何

告知,告知内容和程度);主动告知患者/家属医疗安

全不良事件的困难和阻碍;是否接受过主动告知医疗

安全不良事件的指导和培训,需要的帮助及建议。采

用一对一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,并适时追问,鼓
励被访谈者畅所欲言,仔细观察受访者的面部表情、
情感变化并记录。一般访谈45~60

 

min。访谈结束

24
 

h内将录音资料转录成文稿,采用Giorgi资料分

析方法[4]进行资料分析。本研究通过抽样的过程化、
资料分析的系统化、结论阐释和检验过程的高透明化

对质量加以控制。
2 结果

2.1 主动告知实践的复杂性及心理体验

2.1.1 主动告知实践的复杂性 由于医疗安全不良

事件的复杂性,患者/家属的情况也各有不同,受访者

认为在实践中告知患者/家属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不能

一概而论,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N6:“决定告不告

诉患者要看具体情况,遇上好沟通讲道理的患者还

好,遇上不讲道理的,有理都说不清。”主动告知与否

还与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、患者/家属是否

知晓及文化程度、医护患关系及信任、医护人员的沟

通技巧有关。D3:“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来定,如果很

严重的话,想瞒也瞒不住,要尽早告知患者/家属。”
N4:“医学知识比较专业,有些问题你跟患者说了他

也听不懂,只能加重他的焦虑和不安,如果是这样还

不如不告知。”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赞同不告知隐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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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D2:“不用告知患者隐患事件,隐患事件对患者没

有任何影响,告知反而让患者困惑。”N12:“医患矛盾

本来就突出,告知患者隐患事件没有意义,多一事不

如少一事。”有7名受访者表示不会告知全部的实情。
D1:“只告知患者能够接受的理由,减少医患纠纷嘛。”
大部分受访者表示道歉是必不可少的。N5:“发生不

良事件,首先应该向患者道歉,态度一定要诚恳。”
N10:“做错事肯定应该道歉,道歉了患者才有可能原

谅。”
2.1.2 心理体验 ①害怕、紧张和内疚。5名受访

者提到发生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后会产生强烈的负性

心理,出现紧张、害怕、内疚情绪。N5:“发错药以后

觉得很害怕,害怕患者出现不良反应造成不好的结

果。”D2:“发生这样的事也不是谁愿意的,害怕患者和

家属找医生的麻烦。”②欣慰。6名受访者表示在主

动告知患者/家属发生的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后患者/
家属表示理解,选择原谅宽容甚至反过来安慰医护人

员。N3:“患者是我们科的老病号,发生跌倒了,经过

我们积极处理没什么大问题,家属表示理解,说患者

年龄大了,不怪护士。”N12:“发生给药错误,患者刚

开始特别不安,害怕用错的药有不良反应,我向患者

真诚地道歉又请医生帮忙解释了换错的药不会造成

任何不良反应,患者之后对我更加信任了。”
2.2 支持主动告知但仍有所顾虑 受访者大多表示

应该主动告知,但仍有所顾虑。选择主动告知一般是

因为患者有知情权,也因为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便

于患者配合治疗的考虑。N2:“应该要告知,但实践

起来很有难度。”N12:“理论上来说应该告知,因为患

者有知情权,但在实际中会有很多顾虑。”N10:“分轻

重缓急、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话(我)还是选择不

告诉,因为告知了患者肯定会找护士麻烦,不告诉他

们是一种自我保护。”D3:“肯定要告知患者,这是职业

操守问题。”N5:“要告知患者,告知患者才能让患者

配合之后的治疗。”
2.3 主动告知存在阻碍

2.3.1 害怕卷入纠纷和经济赔偿 10名受访者表示

担心主动告知患者/家属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后,医护人

员会面临医疗诉讼,卷入医疗纠纷并被要求经济赔偿。
N10:“你告诉患者你犯错了,患者肯定会揪着不放,要
求医院赔偿,免除住院费用都算好的了。”N1“现在医患

关系这么紧张,患者根本就不信任医护人员,你还主动

告知他们治疗有问题,患者肯定要跟医院打官司的。”
D3:“知道发生了医疗不良事件,愿意走正规途径去打

官司还好,就怕遇上不讲理的,在医院闹。”
2.3.2 害怕失去患者信任 8名受访者害怕告知不

良事件后,患者/家属会质疑自己的专业能力,不便于

今后的工作。N7:“患者会不相信护士,还会怀疑你

别的地方也出错过。”N9:“告知患者换错药后,患者

下次在注射的时候就要求换一个管床护士。”D2:“患

者会怀疑你到底行不行,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医生,患
者会觉得你没有经验。”
2.3.3 害怕责备 4名受访者害怕被上级或同事责

备。N5:“害怕被护士长批评,也害怕给同事留下不

好的印象。”N10:“你要是总犯错,在科室的印象不

好,没人愿意跟你搭班。”5名受访者害怕患者/家属

的责备和不理性的行为。N2:“有些患者脾气不好,
我害怕患者跟我发脾气。”N6:“我就怕他儿子会冲过

来打我,在医生办公室都不敢出来,护士长让我先回

去休息。”
2.3.4 害怕对科室和医院造成负面影响 6名受访

者认为告知患者/家属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会有损科室

和医院的形象,对科室和医院造成负面影响。N3:
“告知患者发生的医疗不良事件,肯定会有损科室的

形象,一传十十传百对科室的影响不好。”N4:“你告

诉他们发生了不好的事情,其他的患者也会知道,会
造成很坏的影响。”
2.4 对主动告知的建议与需求

2.4.1 领导支持 6名受访者认为应该领导出面,
医生要在场。N11:“应该让当事人回避,患者看到做

错事的护士会更生气,应该让护士长或者科主任出面

会比较好。”D4:“要看事件的严重程度,如果不严重就

在自己科室解决,护士长和科主任出面就行了,如果

事件严重,肯定要医院领导出面。”N7:“领导出面解

释,患者会觉得比较重视。”但有1名护士认为应该当

事人出面。N4:“当事人最清楚发生了什么,应该当

事人出面解释。”本次访谈中,6名受访者认为如果有

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会促使其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

事件。N7:“如果领导都鼓励支持告知医疗安全不良

事件,那么护士告知起来会容易一些。”D1:“我告诉患

者发生了医疗差错,结果引起了纠纷,我希望医院可

以保护我,帮助我解决问题。”
2.4.2 主动告知的地点应安静独立 受访者都认为

需要选择安静单独的地方告知。N11:“病房肯定不

行,病房还有别的患者,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,对科

室和医院的影响不好。”N12:“要选择一个安静的地

方,医生办公室比较安静,可以更好地沟通。”
2.4.3 培训需求 一半的受访者不知道如何告知,
选择告知的方式和语言是困难的。N10:“平时有过

护患沟通的培训,但是没有关于如何告知患者不良事

件的培训。”D1:“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让患者明白。”10
名受访者承认告知患者/家属不良事件教育的重要

性,同时表示非常乐意参加。N6:“如果开设告知患

者/家属不良事件的讲座肯定会去听。”N1:“人非圣

贤孰能无过,护士是与患者接触最多的。学习如何与

患者沟通不良事件很重要,特别是对新护士。”
3 讨论

西方国家一直鼓励医疗机构将医疗服务中的不

良事件告知患者,并免去其法律责任,同时要求医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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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必须在发生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后向患者告知并

解释其原因,以便患者知晓不良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怎

样采取措施将不良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[5-6]。国外对

于主动告知医疗不良事件的研究较为成熟,我国应结

合自身的国情加以应用。于海旭[7]提出我国宜采用

类似澳大利亚“由上而下”的路径来构建符合我国国

情和实际情况的“公开披露”机制。本研究发现医护

人员大多对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持支持态度,
但仍有所顾虑。主动告知的阻碍因素主要有害怕卷

入纠纷和经济赔偿、害怕失去患者信任、害怕责备、害
怕对科室和医院造成负面影响。同时,医务人员还表

示希望得到教育培训和领导的支持。
3.1 建立医疗纠纷支持机制 害怕卷入纠纷和经济

赔偿是阻碍医护人员主动告知的主要因素,主要因为

缺乏医疗纠纷支持机制。医疗纠纷支持机制包括设

立处理医疗纠纷的专职部门,规范医疗责任保险以及

情绪支持[8]。设立处理医疗纠纷的专职部门的意义

在于改变以往医疗机构“息事宁人”的医疗纠纷处理

风格,建立制度化的医疗纠纷处理流程从而保障医疗

机构、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利益,同时提供组织机构的

支持以避免医护人员独自面对医疗纠纷。规范医疗

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帮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医疗风险

和赔偿责任。报道显示,承认(Recognize)、承担(Re-
spond)和解决(Resolve)的3R计划,可成功处理医疗

纠纷,同时有效降低医疗诉讼和成本支出[9]。情绪支

持包括对患者提供情绪支持和对医护人员提供情绪

支持。当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发生后,患者及其家属可

能会产生恐慌、害怕和愤怒的情绪,因此对患者提供

心理和情绪的支持,请专业人员提供协助和疏导有利

于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稳定,一定程度上防止患者及

其家属在被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后不理性的行为。
医护人员作为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“第二受害者”也
存在心理压力和情感困扰,需要组织机构提供心理疏

导帮助其更好地面对接下来的工作[10]。
3.2 开展主动告知的教育培训 本研究发现,大多

数医护人员不知道如何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,
对“主动告知”的培训有很大的需求。通过教育培训

可以给医护人员传递主动告知的正确观念,加强医护

人员沟通和告知技巧有利于医护人员实践主动告知。
波士顿的一所医院为增强医护人员的主动告知技巧,
开设了沟通课程,通过讲座、视频短片教学和角色扮

演来帮助医护人员在需要主动告知时,能够更好和患

者及其家属沟通[11]。教育培训的内容包括如何主动

告知、什么样的信息应该告知、患者期望得到什么、与
患者/家属的沟通技巧以及对待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

态度等[12]。医疗机构或管理部门还可举办主动告知

经历分享活动,通过告知经历分享为医护人员提供相

似案例的经验和有利资讯,减少医护人员对于主动告

知的无助感。
3.3 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仅对一所医院的医生和护

士进行了访谈,样本来源局限,今后的研究应扩大样

本来源。其次,本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医生和护士,
今后可以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,调查医技人员、医院

管理者、患者及其家属、社会大众对于主动告知医疗

安全不良事件的看法,比较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其家

属、社会大众对于主动告知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看法

之差异。最后,本研究也并未对主动告知内容和方式

进行深入调查,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调查医护人员

主动告知的内容和方式以研究医护人员对于主动告

知的内容和方式的接受度,为主动告知的实践提供支

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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